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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46                             证券简称：新联电子                             公告编号：2016-054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联电子 股票代码 00254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忠明 王燕 

电话 025－83699366 025－83699366 

传真 025-87153628 025-87153628 

电子信箱 zzm@njxldz.com wy@njxldz.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12,733,577.17 327,978,110.49 -4.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1,353,456.35 63,264,732.25 -18.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7,141,741.08 54,603,716.03 -13.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755,225.10 -15,812,399.98 57.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9 -2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9 -2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9% 4.73% -2.0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176,472,970.78 1,848,414,556.43 7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95,726,652.00 1,398,390,818.22 92.77%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4,153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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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南京新联创业

园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1.86% 349,127,800 0   

胡敏 境内自然人 5.24% 43,736,000 32,802,0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文体健

康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08% 17,349,134 0   

华鑫证券－浦

发银行－华鑫

证券志道 1 号

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71% 14,272,121 14,272,121   

申万菱信资产

－招商银行－

华润深国投－

华润信托·瑞华

定增对冲基金 1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1.68% 14,005,712 14,005,712   

平安大华基金

－浦发银行－

平安大华浦发

银行星通资本

定向投资 9 号

特定客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61% 13,415,794 13,415,794   

全国社保基金

五零二组合 
其他 1.54% 12,844,909 12,844,909   

金放生 境内自然人 1.43% 11,956,000 8,967,0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多策略

升级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0% 9,990,485 9,990,485   

东海基金－工

商银行－鑫龙

176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08% 9,039,011 9,039,01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胡敏为南京新联创业园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实际控制人，金放生为南京新联创业园管

理有限公司的董事、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3）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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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6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坚持以“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紧紧围绕董事会制定的发

展规划和年度经营计划，稳步有序地推进营销、研发、生产、管理等各项工作，充分利用公司用电信息采

集业务的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加强在智能用电云服务业务方面的战略布局，推进公司成熟业务与新业务

的有效整合，促进新业务不断发展。 

1、非公开发行股票 

报告期内，公司顺利完成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发行新股128,449,096股，募集资金净额13.22

亿元，为公司智能用电云服务项目的建设提供了资金保证。为实现公司向能源综合服务商的转变，公司加

大新业务智能用电云服务业务的营销力度和人才引进，积极开拓市场。截至报告期末，接入公司智能用电

云平台的用户数达2800户，云平台六月份监测电量达到23亿kWh。 

2、研发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技术创新，进一步完善研发体系架构，密切关注行业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保持

公司技术领先优势。公司电能云平台主站软件、APP升级迭代，增加、完善系统功能，提升用户体验；公

司根据客户需求与市场发展趋势，研发 “四表合一”集抄产品并成功推向市场；公司参与研发的“面向

智能用电信息交互的高可靠通信评测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科技项目分获广东电网公司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中国南方电网公司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智能用电计量与采集终端检测关键技术及成套装备”荣获国

网江苏电力公司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公司Onpower3000智能配电自动化系统、“计量及用电信息采集

终端可靠运行关键技术及应用”荣获江苏省电工技术学会科学技术奖。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3,112.73

万元，获得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9项，进一步巩固了公司核心竞争力。 

3、营销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关注行业政策和市场变化情况，加强营销队伍管理和建设，加大对重点客户的跟踪和

服务，提升公司的营销服务能力，促进公司产品的销售。公司在南方电网市场取得较好的销售业绩，在云

南、贵州的招标活动中先后中标；公司新产品“四表合一”集抄产品在江苏多地成功实施，并在浙江、黑

龙江招标中取得订单。 

同时，公司充分发挥品牌优势，加强宣传和推广云服务平台价值，积极开展用户培训和服务，努力开

拓新业务智能用电云服务。报告期内，公司被确定为江西省第一批电能服务示范机构，目前正与企业进行

对接，组织实施配用电监测与管理系统建设，预计五年系统服务费约1,9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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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运作，加强内控管理，强化风险防控，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加强财务组织管理职能，强化成本控制、资金管控、预算管理，发挥内部审计监督作用；加强计划管理，

通过工艺优化、流程完善、工装使用、品质改良、合理排产，缩短产品生产周期，提高生产效率；加强人

才引进和培养，积极开展员工培训和学习，建设与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相适应的组织和团队，促进公司健康、

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273.36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6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5,135.35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8.83%。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317,647.30万元，比年初增长7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269,572.67万元，比年初增长92.77%。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2户： 

公司子公司南京志达电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于2016年4月收购中电科南京电力咨询服务有限公司100%

的股权，中电科南京电力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自2016年4月起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新联电能云服务有限公司于2016年6月与李照球等43位自然人共同投资设立南京

新联智慧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南京新联电能云服务有限公司持有其86.67%的股权，南京新联智慧能源服务

有限公司自设立之日起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敏 

                                                                      二○一六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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